佳木斯市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
	序号
	收费项目
	行业主管部门
	设立依据
	收费文件
	收费范围
和对象
	收费
标准
	执收
单位
	备注

	1
	辖区内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
	交通、建设、城管等部门
	《黑龙江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黑价联［2016］65号《佳木斯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
	《关于佳木斯火车站停车场收取机动车停放服务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佳发改发［2019］34号）等
	机动车
驾驶人等
	3－40元/次
	停车场经营者
	

	2
	　医疗废物处置费
	环保管理部门
	国家发改委、环保局、卫生部、财政部、建设局《关于实行危险废物处置产业化的通知（发改价格［2003］1874号）
	《关于继续执行佳木斯市医疗废物处置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佳价发［2017］26号）
	医疗机构
	每床每日2.20元；每公斤2.26元
	佳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	

	3
	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
	物业管理部门
	《佳木斯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》等
	《关于核定天福城A区、C区、天福又一城小区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佳发改发［2019］17号等
	业主
	高层0.70-1.10元/平方米.月；

多层0.30-0.8元/平方米.月
	各物业服务企业
	


注：1.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黑龙江省定价目录》明确规定实行政府定价、政府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，自动进入本清单；法律、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或不再列入《黑龙江省定价目录》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，自动退出本清单；2.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根据价格领域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等改革进展，实行动态调整。
